附件：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参加学校座谈会的人员数量分配

1.“最美教师”由党委宣传部负责推荐2名代表；
2.“优秀辅导员”“优秀班主任”由学工处各推荐2名代表；
3.“从教满30年的教职工”由工会负责推荐2名代表；
4.“四有好老师”由各航海、机电、船舶、经管、信息、人文、国教党总支各推荐2名代表；马院、体育直属党支部各推荐1名代表；
5.“干事创业优秀工作者”由机关党总支推荐2名代表；士官学院党总支，继教院、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各推荐1名代表。
   党委宣传部、学工处、工会以及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将参会代表名单，于9月5日（周一）下班前报人事处汇总，联系人：王青  电话：86176916。
出席会议领导：党委领导班子成员
参会职能部门代表：教务处、科技处、学工处、工会、后勤处、国资处及人事处部门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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